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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節 : 二、考試院文官制度研究發展專案小組歷次會議紀錄

時　間：中華民國八十二年十一月十日（星期三）下午二時三十分

地　點：本院玉衡樓七樓第三會議室

出席者：陳德禹　許濱松　黃雅榜　劉文隆　劉正男　呂海嶠　呂育誠

主　席：趙其文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紀錄：王妙璋

主席報告：

　　　為充實簡報內容，前經洽請銓敘部、人事行政局各司、處長提送現

　行文官制度在實務上所面臨之問題及建議等資料，並由黃參事、劉總幹

　事及呂科長費心整理出「當前我國人事制度存在之問題檢討」資料乙份

　至此資料蒐集工作暫告完成。緊接著便是簡報初稿的草擬工作，本項工

　作請呂科長參考以下各點先行草就初稿）暫不考慮文字的潤飾（提出

會

　議討論：一、簡報體例可參考陳部長於民國七十四年間向執政黨中央常

　會所作之專題報告。二、為釐清各位委員對現行考選、銓敘範圍之觀念

　似可以圖表方式說明本院目前主管之考選、銓敘範圍。三、本院在人事

　法制方面之職掌，似可依層次之不同，區分為：人事法令照會權、人事

　法令會計權、人事法令制訂權、人事法令制訂及執行權四個層次。四、

　將現行各類人事制度及公務人員用人制度（包含任用、派用、聘用、雇

　用）之現況扼要說明，並以圖表說明「現行各類人事制度」。五、將前

　開「當前我國人事制度存在之問題檢討，資料再加歸納整理，以條列方

　式納入簡報內文。六、最後針對上述問題，提出具體建議。七、有關「

　中央暨她方人事行政是否二元發展、文官中立」、「公務人員保障」

　等重要人事問題僅於簡報前言或結論中提出即可，不作深入探討。

劉總幹事文隆：

　　　建請將專技人員轉任問題歸人任用部份檢討。

主席引言：



　　　原能會、國科會及台灣省農業試驗所等機關中有些稀少性高科技職

　務常囿於憲法第八十五條規定，公務人員非經考試及格不得任用之限

制，

　而無法羅致到優秀人才，宜如何尋求解決途徑。

許濱松教授發言：

　　　憲法第八十五條不宜作太狹隘之解釋，本人以為似可於公務人員

任

　用法中設除外規定，讓某些稀少性高科技人員之進用毋需考試，可藉

由

　學歷、經歷之審查取代考試，如此方能解決問題。

主席引言：

　　　本人將本院在人事法制方面之職掌，依層次之不同，區分為人事

法

　令照會權（如對教師之人事法令）、人事法令會計權（如對交通事業人

　員之人事法令）、（人事法令制訂）如公務人員任用、俸給等法令）

　人事法令制訂及執行權（如公務人員退休、撫卹等法令），是否要適，

　請各位表示意見。

陳德禹教授發言：

　　　依憲法增修條文第十四條規定，人事法制係考試院職掌之一，因

此

　各主管機關於制定人事法令時，考試院自有要求其照會及會計之權，

此

　屬監督權之一種。另各主管機關制訂之人事法令，如能藉由送考試院核

　備之設計，亦不失為有效之監督方式。

主席引言：

　　　考用宜如何配合，請各位表示意見。

陳德禹教授第二次發言：

　　　贊同資格考，本人以為通過國家考試者，其素質及能力已有一定

水

　準，似不必嚴格限制考用合一，俾用人機關有選擇權。

許濱松教授第三次發言：

　　　本人以為如果不嚴格限制考用合一，是否會導致用人機關徇和及

助

　長鑽營之風，值得考慮。

主席引言：

　　　現行公務人員考績法規定，年終考績依其評分，分為甲、乙、丙、

　丁四個等次，並規定平時獎懲增減考績總分。因主管在評定考績總分時



　已將受考人平時成績考慮在內，如再依獎懲增減總分，不無重複獎懲

之

　嫌，較易產生不合理情形。

許濱松教授第四次發言：　　　

　　　本人以為似可考量對每一受考人規定一致的基本分數，主管評定

考

　績分數時，依各人平時考績之優劣，或平時獎懲紀錄，上下增減分數

較

　為合理：自不致發生重複獎懲現象。

散會：下午五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主席　趙　其　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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